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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五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時 

地 點：桃園市大興路二六九號桃園假日大飯店一樓鴻運廳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數共計一、五五九、五五四、五○二股，

佔本公司已發行總股數一、八四○、四二二、四一二股的八四.七三%。 

列 席：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蔡金拋、曾惠瑾會計師 

理律法律事務所陳民強律師 

主 席：鄭董事長崇華 記 錄：李秀錦 

宣佈開會：(股東及代表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宣佈開會)。 

行禮如儀 

主席致詞：(略) 
 

一、報告事項 

1、九十四年度營業狀況報告（請參閱附表） 

2、九十四度財務狀況報告（請參閱附表） 

3、監察人審查九十四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請參閱附表） 

4、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 報告事項發言股東：股東個別提問，發言股東戶號分別為 215228、211307、211306、

171696、215307、38015、204953 及 179928 – 問答內容略。 關於股東之提問及相關

建議，主席及相關人員已於股東會中充分說明，詢答事項本公司並已建檔備查。) 

 

 

二、承認、討論暨選舉事項 

1、承認九十四年度決算表冊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九十四年度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

報表（請參照附表），業經本公司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合，

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 

(2)、謹提請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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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認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案，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之規定，編製盈餘分配表如下：

業經民國九十五年二月二十三日董事會通過在案。 

(2)、九十四年度股東股利，經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另訂配股、配息基準日，以該基準日

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仟股無償配發新股股票 50 股及現金股利新台幣

3,000 元。 

(3)、謹提請承認。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 新台幣元

項 目  說               明  金 額

上期未分配盈餘   1,347,595,760

本期淨利  

     本期稅前淨利   7,525,364,884

     所得稅利益  27,575,519

     本期稅後淨利   7,552,940,403

減 : 法定盈餘公積   755,294,040

加 : 迴轉 93 年度已提列之特別盈餘公積   447,111,619

減 : 長期投資持股比例變動調整數   4,727,540

截至本期可分配盈餘  【註】   8,587,626,202

 

分配項目 :  

     董監事酬勞金   16,700,000

     員工紅利-股票   370,014,670

     股東股票股利    每股配發○‧五元 920,211,210

     股東現金股利    每股發放三‧○元 5,521,267,236

 

期末未分配盈餘   1,759,433,086

【註】本公司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表分配盈餘原則：先分配九十四年度可分配盈餘。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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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論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為配合公司法之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詳如「股東會議事

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 

(2)、謹提請討論公決。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第三條 

(第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略) 

 

第三條第四項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第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第三條第四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 

配合公司法之修

訂，修正條文內

容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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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論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為配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

則」之修正及本公司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詳如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 

(2)、謹提請討論公決。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第二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之對象、原因及必要性 

一、公司或行號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之資金貸

放，以因營業必需而從事資金貸放為限。 

二、公司或行號與本公司之短期融通資金，除下

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外，不得為之。 

(一) 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

司因財務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

者。 

 

 

 

(二) 本公司主要客戶、供應商因購料或營運週轉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三) 其他有短期融通之必要且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資金貸與者。 

第二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之對象、原因及必要性 

一、公司或行號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之資金貸

放，以因營業必需而從事資金貸放為限。 

二、公司或行號與本公司之短期融通資金，除下

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外，不得為之。 

(一)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因財務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

資金之必要者。 

(二) 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因財務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

通資金之必要者。 

(三)本公司主要客戶、供應商因購料或營運週轉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四)其他有短期融通之必要且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資金貸與者。 

配合「公開發行公

司資金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理準則」之

修正及本公司業務

需要 

第五條 

資金貸與作業 

一、辦理程序 

(一)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或短期融通事項，經本

公司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理之。本公司若已設置

獨立董事，於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

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以下略 

第五條 

資金貸與作業 

一、辦理程序 

(一)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或短期融通事項，經本

公司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辦理之。本公司於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

會紀錄。 

 

以下未修正 

酌做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於董事會討論時，應

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第十一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於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

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

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酌做文字修正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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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論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為配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

則」之修正及本公司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詳如「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 

(2)、謹提請討論公決。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參、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列公司為

限，但基於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

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不受

此限。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之子公司。 

三、公司之母公司。 

 

 

以下略 

參、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列公司為限，

但基於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率對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不受此限。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以下未修正 

配合「公開發行公

司 資 金 貸 與及 背

書保證處理準則」

之 修 正 及 本公 司

業務需要 

伍、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辦理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

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度是否符合

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

準之情事，並應併同本作業程序『陸』之審

查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提董事會討

論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度內，

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度及財

務狀況逕行核決，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其為他人背書保

證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

入董事會紀錄。 

 

二~五 略 

 

六、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若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

本作業程序所訂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合公

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及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後始得為之，並修正本

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不同

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於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伍、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辦理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

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度是否符合

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

準之情事，並應併同本作業程序『陸』之審

查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提董事會討

論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度內，

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度及財

務狀況逕行核決，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二~五未修正 

 

六、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若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

本作業程序所訂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合公

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及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後始得為之，並修正本

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不同

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 

本公司於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

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

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酌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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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捌、決策及授權層級 

對外保證額度核准後，在額度內每次辦理對

外保證用印，應俟被保證公司之申請函依本

作業程序『伍』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

決議同意後，始得為之，變更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其為他人背書

保證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

列入董事會紀錄。 

捌、決策及授權層級 

對外保證額度核准後，在額度內每次辦理對

外保證用印，應俟被保證公司之申請函依本

作業程序『伍』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

決議同意後，始得為之，變更亦同。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量各

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酌做文字修正 

玖、印鑑使用及保管程序 

一、對外保證所用印鑑，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

管理委員會之規定，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

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

該印鑑章之專責保管人員應提報董事會同

意，印鑑章保管人變更時亦應報經董事會

同意，並將所保管之印鑑列入移交。 

二、對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具之

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玖、印鑑使用及保管程序  

一、對外保證所用印鑑，依證券管理機關之規

定，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鑑章之專責

保管人員應提報董事會同意，印鑑章保管

人變更時亦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保

管之印鑑列入移交。 

二、對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

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配合證券交易法

主 管 機 關 之 改

隸，修訂主管機

關，自「財政部

證券暨期貨管理

委員會」改為「證

券管理機關」。 
 

拾貳、其他事項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

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於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

入董事會紀錄。 

拾貳、其他事項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

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於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酌做文字修正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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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討論增資發行新股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為充實營運周轉金及強化公司財務結構之需求，擬以截至九十四年

度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290,225,880 元，發行新股，其中新台幣

920,211,210 元為股東紅利，新台幣 370,014,670 元為員工紅利；發行新

股後實收股本為新台幣 19,694,450,000 元，分為 1,969,445,000 股。新

股照票面金額每股新台幣 10 元發行，其權利義務與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相同。 

(2)、本次發行之新股，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訂配股基準日。以該基準日股

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按每仟股無償配發新股股票 50 股之比例分

配，未滿一股之畸零股，按面額以現金分派之，其股份統由財團法人台達

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利委員會按面額承購。 

(3)、謹提請討論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7、討論修訂章程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為配合公司法之修訂及公司實際業務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第二條、

第五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詳如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

表所載。 

(2)、謹提請討論公決。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8 -

1、 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腦、資訊、電機，
及其零組件；電源供應設備；工業、醫療及
自動化設備、零組件。產品包括：交換式電
源供應器、交換式直流供電設備系統、直流
電源轉換器、電源雜訊濾波器、彩色監視器
及其零組件、高解析度彩色電視及其零組件
、光碟機及其零組件、印表機及其零組件、
多媒體彩色監視系統及其零組件、多媒體投
影機及其零組件、掃描器及其零組件、虛擬
顯示系統及其零組件、三元空間顯示系統及
其零組件、電池充電器、不斷電電源系統、
電腦資訊網路系統及其零組件、脈波變壓
器、延遲線、混合積體電路、高效率日光燈
安定器、無碳刷式直流風扇、交直流送排風
機、精密馬達、熱傳導零組件、高頻變壓器、
電感、晶片電感、微波通訊元件及模組、可
程式邏輯控制器、可程式溫度控制器、直流
無刷電動機、電動機及電動機控制器等各種
電子零組件。 

2、 一般進出口貿易業務（許可業務除外）。 
3、 倉儲業務。 
4、 機電、動力、空調等之工程設計、規劃、承

包、施工。 
5、 電子監控系統設備按裝工程之設計、規劃、

施工、維護。 
6、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7、 CC01030 家用電器製造業。 
8、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9、 CC01050 資料儲存及處理設備製造業。 
10、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1、 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12、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家用電器零組件製造業、照明
設備零組件製造業）。 

13、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4、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機械零組件）。
15、 CD01030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6、 CD01040 機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7、 CD01050 自行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8、 F401030 製造輸出業。 
19、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20、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21、 I501010 產品外觀設計業。 
22、 I599990 其他設計業（電子）。 
23、 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2、 CC01030 家用電器製造業。 
3、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4、 CC01050 資料儲存及處理設備製造業。 
5、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6、 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7、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家用電器零組件製造業、照明
設備零組件製造業）。 

8、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9、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機械零組件）。 
10、 CD01030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1、 CD01040 機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2、 CD01050 自行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13、 F401030 製造輸出業。 
14、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15、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16、 I501010 產品外觀設計業。 
17、 I599990 其他設計業（電子）。 
18、 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配合公司法第十八

條修正及公司業務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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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理由 

24、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25、 CC01090 電池製造業。 
26、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7、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28、 F213060 電信器材零售業。 
29、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30、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31、 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32、 F213010 電器零售業。 
33、 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34、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35、 G801010 倉儲業。 
36、 E701010 通信工程業。 
37、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38、 CF01011 醫療器材設備製造業。 
 
 
 
 
 
3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19、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20、 CC01090 電池製造業。 
21、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2、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23、 F213060 電信器材零售業。 
24、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25、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26、 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27、 F213010 電器零售業。 
28、 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29、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30、 G801010 倉儲業。 
31、 E701010 通信工程業。 
32、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33、 CF01011 醫療器材設備製造業。 
34、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35、 CE01040 鐘錶製造業。 
36、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37、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38、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3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配合公司法第十八

條修正及公司業務

需要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二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元，分為二、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股，每股新台幣一０元正，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行。其中保留新台幣陸億元，分為陸仟萬股作為

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

債行使認股權使用。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佰參拾億元，分為

貳拾參億股，每股新台幣壹拾元整，授權董事會

分次發行。其中保留新台幣陸億元，分為陸仟萬

股作為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

權公司債行使認股權使用。 

配合公司業務需要

第十五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

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表決權受有限制

或依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權者，不在此

限。

配合公司法第一七

九條修正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第一項略) 

 

第十八條第二項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議定之。 

 

 

 

(第十八條第三項略)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第一項未修正) 

 

第十八條第二項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依其參與公司營運

程度及貢獻度，授權董事會得依同業水準訂定給

付標準。 

 

(第十八條第三項未修正) 

配合公司業務需要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六十四年七月二十八日，（其次

為第一次至第三十七次修正，日期從略）第三十

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十九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六十四年七月二十八日，（其次

為第一次至第三十八次修正，日期從略）第三十

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五月十八日。 

增列第三十九次修

正日期 

 
( 發言股東：股東戶號 215307 提問 – 問答內容略 ) 
 
決議 : 經主席充分說明後，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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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選董事、監察人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於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五日屆滿。依公司法第一

九五條及第二一七條之規定，董事、監察人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

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2)、為配合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規定，擬於本次股東會選任董事 9人，監察

人 2人。新任董事、監察人之任期，自民國九十五年五月十八日至民國

九十八年五月十七日，於本次股東會會議結束後即生效就任。 

(3)、謹提請決議並進行改選。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出席股東無異議進行改選。 

選舉結果：鄭崇華（當選權數為 1,410,533,923 權）、海英俊（當選權數為 1,275,841,833

權）、柯子興（當選權數為 1,224,366,000 權）、羅益強（當選權數為

1,147,949,914 權）、FRED CHAI YAN LEE（當選權數為 1,050,307,903 權）、

梁克勇（當選權數為1,046,250,089權）、許榮源（當選權數為1,041,839,308

權）、鄭平（當選權數為1,022,061,613權）、張訓海（當選權數為990,544,283

權）等九人當選為本公司董事。謝逸英（當選權數為 1,192,237,466 權）、

黃崇興（當選權數為 1,185,833,962 權）等二人當選為本公司監察人。新任

董事、監察人之任期自民國 95 年 5 月 18 日至民國 98 年 5 月 17 日。 

9、討論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會提） 

說 明：(1)、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本次股東會選舉之董事，如有公司法第二○九條競業禁止之行為，在無

損及本公司利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自該董事就任之日起，解

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詳如選任後於股東會現場揭示之明細表。 

(3)、謹提請討論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本案照案通過。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 
 

 主席：鄭崇華 

 記錄：李秀錦 
 
 



董 事 擔 任 其 他 公 司 重 要 職 務 說 明 
董事姓名 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鄭崇華 

DAC Holding (Cayman) Ltd.         董事  

台灣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Cyntec Holding Ltd.              董事 

普實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普訊伍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Inc.      代表取締役 

台達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董事 

Delta Networks International Ltd (BVI)           董事 

翰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德和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達電子(江蘇)有限公司            董事長  

麗景資產有限公司 Fairview Assets Ltd.          董事 

中達電子零組件(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達光電工業(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達視訊(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長  

Fine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華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Delta Networks Holding Limited              董事 

達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Networks, Inc. (Cayman)            董事 

台達能源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長 

Delta Networks Int'l Ltd. (Labuan)           董事 

財團法人時代基金會                         董事長 

財團法人成電文教基金會                     董事長 

  旺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海英俊 

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董事 

達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翰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兼執行長 

台達能源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財團法人時代基金會       監察人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 (Labuan)              董事 

DAC Holding (Cayman) Ltd.         董事 

旺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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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擔 任 其 他 公 司 重 要 職 務 說 明 
 

董事姓名 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柯子興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Inc.            取締役 

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長 

Delta Electronics (Hong Kong) Ltd.             董事 

台達電子零組件(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達電子工業(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長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BVI)               董事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長 

Delt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董事 

中達電子(江蘇)有限公司          董事  

中達光電工業(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 

NetPower Technologies, Inc.         董事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 

達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Pyramis Holding Ltd.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 (Labuan)              董事 

許榮源 

Deltronics (Netherlands) BV             董事 

台達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零組件(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BVI)                 董事 

Delt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董事 

台達仲權電子廠 Delta Power Sharp Ltd.         董事 

中達電子零組件(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Labuan)              董事 

FRED CHAI 

YAN LEE 

(李澤元) 

Professor and Director, 

Center of Power Electronics Systems, Virginia Tech. Blacksburg, Va. 

VPT, Inc.             董事 

台達能源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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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擔 任 其 他 公 司 重 要 職 務 說 明 
 

董事姓名 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鄭  平 

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代理 Delta Electronics Agent       董事 

台達電子零組件(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工業(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Delt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董事 

台達仲權電子廠 Delta Power Sharp Ltd.          董事 

華達控股有限公司 Huada Holding Ltd.        董事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nt'l Ltd.(Labuan)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Thailand) Public Co., Ltd.         顧問 

羅益強 
誠宇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環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梁克勇 

達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執行長 

Delta Networks International Ltd. (BVI)          董事 

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           董事 

Delta Networks Holding Ltd.            董事 

Delta Networks, Inc.                 董事 

Delta Networks International Ltd. (Labuan)          董事 

張訓海 

鋇泰電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達光電工業(吳江)有限公司                  董事 

Ezonics Corporation                    董事 

電力電子學會                               常務董事 

台灣科技大學                               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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